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国商 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2000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剑 吴小霜

电话 （

0755

）

82281888

（

0755

）

82535565

传真 （

0755

）

82566573

（

0755

）

82566573

电子信箱

cj000056@21cn.com zhaiwu2006@21.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7,352,116.65 12,309,017.45 20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950,792.59 -39,536,6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4,985,867.48 -34,413,99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202,305.60 -201,466,02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40 -0.1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40 -0.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916,698,557.76 7,803,283,696.00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9,858,061.47 2,236,808,854.06 -4.33%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04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百利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0% 30,264,192 0

质押

30,260,000

深圳市皇庭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7% 11,208,453 0

质押

11,199,175

钟志强 境外自然人

3.72% 8,215,594 0

深圳市特发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8% 7,905,650 0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05% 6,744,046 0

皇庭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4% 4,063,855 0

质押

3,477,750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03% 2,279,800 0

陈述 境内自然人

0.97% 2,149,327 0

曾海星 境内自然人

0.97% 2,148,715 0

李婷 境内自然人

0.97% 1,686,9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经本公司问询，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先生、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皇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6,108,011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0.87%

。 钟志强和陈述、曾海星、谭观强及赵崇岳为一致行动人，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共持有公司

B

股

14,045,8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58%

。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核心项目皇庭广场已于 2013 年底开业，2014 年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提高皇庭广场的招商

率、商铺装修开业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广场的日常运营管理，提升经营业绩。 2014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

紧紧围绕皇庭广场商户开业进度及日常营运管理开展工作。 为确保皇庭广场运营品质， 并加速提高开业

率，努力提升客流量和销售额，公司除定期召开管理层工作例会外，皇庭广场管理人员亦每日召开晨会，总

结每日运营事项，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安排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每日轮流作为皇庭广场总值负责人，及时于

现场监督、处理相关事项。

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皇庭广场上半年经营已渐趋良性发展。 随着博纳影院、COSIA百货等主力店的

盛大开业，皇庭广场客流量及销售额均稳步提升。截止 2014年 6月 30日，皇庭广场全部楼层招商合计可确

定商户的面积 （含签定合同、意向书以及洽谈完成待签协议等情形）约占皇庭广场可出租面积的比例为

82%，其中已签合同商户面积约占皇庭广场可出租面积的比例为 73.44%。 ，开业率约为 40%。

为保证皇庭广场整体装修品质，确保消费者高端、时尚、舒适的消费体验，公司特邀请业内专业人士对

皇庭广场提出高品质改善建议，公司亦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做出相应整改，并于报告期内完成所有品质提

升工程，力争细节之处也能让消费者满意。

2014年上半年，在受到部分地区林业政策影响、采伐指标受限、市场需求不旺、连续阴雨天气等不利因

素影响下，林业公司通过采取各项措施，经多方努力共完成活立木销售面积 3382 亩，实现销售金额 350 余

万元。 同时，为加强后期萌芽更新工作管理，林业公司制定了萌芽更新现场管理奖惩办法，对已采伐林地进

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林地萌芽的情况及变化，并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纠纷及难点进行摸排，将责任

落实到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环科技 股票代码

000707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拥军

电话

0712-3591099

传真

0712-3591099

电子信箱

sh0707@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22,558,421.39 2,499,088,527.60 -1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58,194.37 -91,988,725.18 1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207,480.64 -104,682,901.09 8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9,445,881.29 126,855,783.56 10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58 -0.1982 11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58 -0.1982 11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4.56% 118.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330,033,063.03 8,964,830,882.46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3,795,360.09 1,422,625,660.37 0.79%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88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双环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1% 116,563,210 0

质押

5,700

北京海洋兴业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4,822,539 0

吴烈光 境内自然人

0.69% 3,203,949 0

孙伟 境内自然人

0.47% 2,199,480 0

廖娟 境内自然人

0.37% 1,706,400 0

林文香 境内自然人

0.34% 1,574,350 0

应城市红双环

工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2% 1,476,471 0

雷电 境内自然人

0.30% 1,387,605 0

王雄 境内自然人

0.28% 1,306,300 0

周娅伶 境内自然人

0.28% 1,299,3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应城市红双环工贸有限公司属同一母公司控

制的关联关系。 无法得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持股数量中，股东吴烈光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720749

股，股东林文香通过信用账

户持股

1574350

股，股东雷电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231905

股。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双环科技属于化工企业，其主导产品主要是纯碱和氯化铵。 纯碱属于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工业

生产的各个环节，最重要的下游产品是玻璃，约占纯碱需求的一半左右。 另一主导产品氯化铵主要用作化

肥生产，农用氯化铵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优质氮肥，多应用于农业生产，工业氯化铵主要用于化工和电子

产品。 整体上来看，公司产品比较单一，随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较强，主导的两种产品占了公司销售收入的绝

大部分。

2014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传统行业复苏乏力，再加上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还

没有完全放开的影响，以及前些年受纯碱价格暴涨驱使一拥而上的纯碱项目陆续投产的影响，使得公司的

产品纯碱和氯化铵产能过剩的情况还没有缓解，报告期内公司主导的两种产品价格还在低谷徘徊，致使公

司效益还是不能有效的提高。。

虽然纯碱行业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困难， 加上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预计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

化，纯碱行业还将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在发生对公司有利可喜的变

化。 最近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 统

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

合发展。 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 到 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

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

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随着以上政策的逐步落实及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提速，纯碱行业及其下游行业将会逐步

走出困境，迎来行业的真正复苏。

面对目前的市场环境的实际情况， 公司从管理和技术以及创新等方面入手， 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

施。 公司将通过增收节支、节能降耗，不断降低成本，减少费用，继续开拓国内外市场，一点一滴的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 同时不断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特别是通过加快现有房地产开发的进度，利用自身优势开发

产品盐和精细化工等新产品等措施，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确保公司在低迷的大环境中抓住机遇，走出困

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亚玛顿 股票代码

0026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芹 金振华

电话

0519-88880015-8301 0519-88880015-8353

传真

0519-88880017 0519-88880017

电子信箱

amd@czamd.com jzh@czam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0,776,549.33 265,045,009.56 5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元）

19,031,189.68 22,833,575.20 -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31,756.73 15,023,274.57 -2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元）

86,312,920.44 93,763,988.94 -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1.12%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78,101,218.06 2,292,258,440.91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元）

2,087,040,091.69 2,074,393,831.88 0.61%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10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市亚玛顿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00% 72,000,000 72,000,000

常州高新技术

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82% 15,713,000

林金坤 境内自然人

7.50% 12,000,000 12,000,000

冻结

12,000,000

中国银行

－

华

宝兴业动力组

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2% 999,87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主题

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969,610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8% 931,649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东方精选

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399,870

廖连山 境内自然人

0.23% 371,399

刘可丹 境内自然人

0.21% 340,122

王爱玲 境内自然人

0.21% 338,1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林金锡先生、林金汉先生与林金

坤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廖连山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6,700

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4,699

股；股东陈溪荣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320,308

股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经历了 2012年的低谷期之后，国内光伏市场在供需修复、政策密集扶持和技术进步等

多重因素影响下，行业景气度正在持续攀升。 但由于产能过剩的局面依然存在，以及美国、欧

盟等国家相继对中国光伏行业实行“双反” 调查等方面的影响，国内各组件厂商处境依然严

峻。 同时，光伏镀膜玻璃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也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077.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21%；营业利润 1,968.4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18%；利润总额 2,276.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3.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65%。

下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一方面在巩固原有产品稳定的市场份额的前提

下，加大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公司内控管理力度，节能降耗，进一步控制成

本和费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锡

2014 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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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并于 2014年 8月 15日在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 号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金锡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其中 8 名董事现场出席，何明阳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监事会

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LOGO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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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 并于 2014年 8月 15日在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培基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 2014 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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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4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71 号文《关于核准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4,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8.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2,000.00万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 4,560.00�万元后的净额为人民币壹拾肆亿柒仟肆佰肆拾万

元整（￥147,440.00�万元）。 该资金已由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年 9 月

29 日分别存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营业部开设的

613001040888882账户中人民币 77,440.00 万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

行开设的 1105020239278018890账户中人民币 70,000.00万元。上述到位资金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 572.00万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46,868.00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南

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信会验字（2011）0110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4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合计人民币 74,803.26 万元（为扣除利

息收入的净额）， 其中：2011 年已使用金额人民币 40,473.81 万元 （扣除利息收入的净额），

2012 年已使用金额人民币 12,511.98� 万元 （扣除利息收入的净额）、2013 年已使用金额 18,

008.22万元（扣除利息收入的净额）,2014 年 1 月至 6 月已使用金额人民币 3,809.25 万元（扣

除利息收入的净额），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2,064.74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1

、募集资金总额

152,000.00

减：发行费用

5,132.00

2

、实际募投资金净额

146,868.00

3

、

2011

年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

40,473.81

4

、

2012

年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

12,511.98

5

、

2013

年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

18,008.22

6

、募集资金

2013

年末余额：

75,873.99

7

、

2014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建设投入资金

6,899.63

加：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3,090.38

7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余额：

72,064.7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 2010 年 8 月

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经营

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

款专用。 本公司已于 2011年 10月 25日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银行常州朝阳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永红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化龙巷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18 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本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行新开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注销开设于

农业银行永红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14101040012456），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行、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2012年 12月 7日，经本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原募投项目“新建

900�万平方米 / 年光伏镀膜玻璃产业化项目” 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将项目整体变更为“超薄

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组件生产项目” ，根据《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31号———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等有关规定，为

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广发银行常州分行新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注销开设于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市化龙巷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2001628736059123456）、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戚墅堰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1105020229000260788）、江苏银行朝阳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2200188000045678）和

江苏银行朝阳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82200188000036789）共四个募集资金账户，本公

司于 2013年 1月 14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2014年 6月 4日，经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

目节余资金投入“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光伏镀膜玻

璃技术改造项目” ，“研发检测中心项目” 及“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组件生产项

目” 的节余资金 33,527.74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用于实施新项目“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

璃生产线项目” 。 根据《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

露备忘录第 31号———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广发银行常州分行新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注销

开设于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戚墅堰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5020229000286686、账号：

1105020214001126144）共两个募集资金账户，同时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行、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4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存款性质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戚墅堰支行 活期 募投账户

1105020229000288889 2.59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活期 募投账户

136801516010002062 14,678.40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活期 募投账户

136801516010002992 7,383.75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一年期定期

存款

募投账户

136801516010002062 50,000.00

合计

72,064.7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上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4年上半年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

履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月 1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4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2,000.00

本年度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6,899.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527.74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83,115.2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7,424.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2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光伏镀膜玻璃

技术改造项目

是

6,800.00 6,800.00 65.52 4,376.15 64.36 199.12

是

2.

研发检测中心

项目

是

11,494.10 11,494.10 1,113.81 5,805.55 50.51

是

3.

超薄双玻光伏

建 筑 一 体 化

（

BIPV

）组件生产

项目

是

96,046.8 71,046.8 4,506.21 38,719.50 40.31

2014

年

12

月

-328.31

否

4.

多功能轻质强

化光电玻璃生产

线项目

否

33,527.74 33,527.74 1,214.09 1,214.09 3.62

2016

年

12

月

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47,868.64 122,868.64 6,899.63 50,115.29

超募资金投向

1.

归还银行贷款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1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合计

180,868.64 155,868.64 6,899.63 83,115.29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1

、鉴于目前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研发检测中心项目的研究方向，决定不再进行

TCO

玻璃领域的深入研究。 公司终止研发检测中心项目的投入。

2

、由于公司镀膜加工业务的下游企业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继续对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投资会造成

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及效果，公司决定终止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的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

、

2013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光伏镀膜玻璃技术

改造项目”的议案》，主要原因是公司镀膜加工业务的下游企业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继续对光伏镀膜玻璃技术

改造项目投资会造成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公司在现有镀膜玻璃业务的基础上扩大产品种类和深度，

加大公司自主产品线的比重和投资力度，本着成本节约及有效利用募集资金的原则，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及

效果，公司决定终止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 该议案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已经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

2014

年

0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

项目”的议案》，主要原因为由于光伏行业严峻的市场环境，多晶硅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薄膜组件的价格与多

晶硅组件比较已无任何成本优势，同时薄膜市场也未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市场对薄膜电池关注度下降，薄膜

市场的未来也成为未知数。 为此，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研发检测中心项目的研究方向，决定不再进

行

TCO

玻璃领域的深入研究。 公司决定终止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项目”。 该议案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已

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15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6,868.00

万元，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需求

42,494.10

万元超募资金

104,373.90

万元。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3,

000.00

万元用以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原募投项目“新建

900

万平方米

/

年光伏镀

膜玻璃产业化项目”整体变更为“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组件生产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98,961.50

万元，其中

13,897.10

万元来源于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2,149.70

万元来源于超募资金，剩余部分来源于

自筹资金，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将江苏银行朝阳支行的超募账户（账号

82200188000045678

）予以注销，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将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市化龙巷支行的超募账户

32001628736059123456

注销，并将上述

2

个

账户内的超募资金全数转入广发银行常州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36801516010002062

）中。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为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计划顺利实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建设。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

47,758,440.00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新建

900

万

m2/

年光伏镀膜玻璃产业化项目”，以自筹资金

14,847,229.59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

目”，以自筹资金

5,245,379.14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合计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累计金额为

67,851,048.73

元。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宁信会专字（

2011

）第

0319

号《关于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67,851,048.73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1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上述

转换事项已于

2011

年

12

月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

“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研发检测中心

项目”及“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组件生产项目”的节余资金

33,527.74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用于实

施新项目“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 上述议案已于

2014

年

6

月

4

日经过公司

2014

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完成募投项目，其存放于募投资金三方监管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上半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多功能轻质

强化光电玻

璃生产线项

目

光伏镀膜

玻璃技术

改造项目、

研发检测

中心项目、

超薄双玻

光伏建筑

一体化

（

BIPV

）组

件生产项

目

33,527.74 1,214.09 1,214.09 3.62

2016

年

12

月

不适用 否

合计

33,527.74 1,214.09 1,214.0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1

、

2013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募投项目“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主要原因是公司镀膜加工业务

的下游企业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继续对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投资会造成

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公司在现有镀膜玻璃业务的基础上扩大产品种类

和深度，加大公司自主产品线的比重和投资力度，本着成本节约及有效利用募集

资金的原则，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及效果，公司决定终止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

项目。 本次终止募集资金项目事宜的实施已经过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并通过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核查。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变更事宜已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

2014

年

0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项目”的议案》，主要原因为由于光伏行业严峻的市

场环境，多晶硅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薄膜组件的价格与多晶硅组件比较已无任

何成本优势，同时薄膜市场也未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市场对薄膜电池关注度下

降，薄膜市场的未来也成为未知数。 为此，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研发检

测中心项目的研究方向，决定不再进行

TCO

玻璃领域的深入研究。 公司决定终

止募投项目“研发检测中心项目”。 本次终止募集资金项目事宜的实施已经过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通过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核

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宜已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

2014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组件生产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鉴于该项目实

际建设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决定调整

募投项目“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组件生产项目”投资总额。 即投资总

额由

98,961.5

万元调减至

73,961.5

万元。 调减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拟投入新建项

目“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事宜的实

施已经过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通过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专项核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宜已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4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光伏镀膜玻璃技术改造项目”，“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及“超薄双

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组件生产项目”的节余资金

33,527.74

万元（包含利息

收入），用于实施新项目“多功能轻质强化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 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项目事宜的实施已经过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通

过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核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宜已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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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海外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日本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子公司暂定名为亚玛顿日本有限公司（名称以最终核定名称为准）。 项

目总投资不超过 3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不超过 200万美元。

2.投资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

该项目设立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国家有关部门办理批准备案等手续、签署协议、公司

章程、办理注册登记等。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

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行为需经外汇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亚玛顿日本有限公司

2、投资总额：300万美金

3、注册资本：200万美金

4、投资方式：自有资金

5、注册地址：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花咲町 1-16-1

6、经营范围：推广、销售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的超薄双玻组件、各类镀膜玻璃产品及

其他新产品。

以上内容以当地主管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新产品、新业务市场开拓和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在日本

设立全资子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境外知名度和竞争力，为公司开展海外业务拓展工作提供

有效通道，加快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日本地区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 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

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法律、商业和文化环境，这将给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

风险。

(2)在日本设立子公司尚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因

此，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未能批准的风险。

五、其他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2014年 8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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